
— 3 —

附件

黄金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防治黄金工

业环境污染，改善环境质量，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，促进黄

金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和污染防治技术进步，制定本技术政策。

（二）本技术政策适用于黄金工业金矿采选和以金精(块)矿、

废杂金等含金物料为主要原料冶炼黄金过程的污染防控，不适用

于有色金属工业等冶炼副产金的过程。

（三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，可用于黄金工业污染防治

规划制定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技术选择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清洁生产

审核、排污许可制度贯彻实施和排放标准制定等环境管理及企业

污染防治等工作。

（四）黄金工业污染防治应遵循“源头减量、过程控制、末

端治理、资源化利用”结合的原则，以氰化尾渣、含氰废水及重

金属污染防控为重点，积极推广先进、成熟的污染防治技术，提

高黄金工业污染防治水平。

二、源头及生产过程污染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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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源头控制

1.鼓励金矿石经选矿工艺富集后再冶炼生产。

2.鼓励金精矿集中冶炼，提高金冶炼产业集中度。

（二）采选过程污染防控

1.优先采用充填采矿法等能够减轻环境影响的开采技术。

2.有粗颗粒金的金矿石宜选用重选工艺作为前处理工艺。

3.选矿生产宜使用复合、低毒浮选药剂。

4.采选过程应采用自动化程度高、能耗低、污染物产生量少

的生产设备。选矿工艺设备宜采用变频节能技术。鼓励选矿过程

使用选矿专家系统进行自动控制。

（三）冶炼过程污染防控

1.难处理金矿石和金精矿预处理优先选用生物氧化、压力氧

化等湿法预处理技术。

2.鼓励采用无氰或低氰浸金药剂提金。

3.氰化提金过程宜采用具有实时数据收集、远程控制功能的

自动化技术，确保整个过程保持最佳工艺状态。

4.金精炼过程宜采用氯化精炼、电解精炼等氮氧化物产生量

少的工艺。鼓励湿法精炼采用氮氧化物循环利用技术。

5.氰化尾矿浆输送管线宜配置全过程监控与泄漏风险防范设

备。

6.氰化提金工艺应配套生产废水循环利用、氰化物及有价组

分综合回收等有利于实现减量化、资源化的清洁生产工艺。

7.难处理金矿石或金精矿预处理工艺产生的余热宜进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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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

三、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

（一）大气污染防治

1.金矿石破碎工序宜设置在有挡风、遮盖措施的半封闭车间，

在主要产尘点应采取抑尘措施，收尘设备宜采用布袋除尘技术，

收集的粉尘应返回生产过程。

2.采场、矿石堆场、排土场、尾矿库应在确保生产安全情况

下采取遮盖或喷淋洒水等措施减少扬尘排放。生产区内道路应采

取洒水降尘等措施控制扬尘。

3.含硫金精矿焙烧烟气中的高浓度二氧化硫优先采用制酸工

艺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。含砷金精矿（金矿石）焙烧工艺应采

取烟气除砷措施,保证烟气中砷的达标排放。

4.鼓励利用含氰贫液或含氰矿浆净化处理焙烧烟气中的二氧

化硫和冶炼烟气中的氮氧化物。

5.含金物料（包括废杂金）精炼提纯过程中产生的含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、硫酸、盐酸等主要污染物的冶炼废气应采取负压

工况收集、处理达标后外排。对无法完全密闭的废气排放点，应

采用集气装置收集并处理达标后统一外排，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。

6.鼓励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等脱汞技术控制含汞含金物料（包

括废杂金）精炼提纯过程冶炼废气中汞排放。

（二）水污染防治

1.水污染防治应遵循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、分类收集、分质

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原则，实现污水全收集利用或达标排放，外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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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应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应排放要求。

2.采矿废水宜根据其去向采用混凝、沉淀、过滤或以上工艺

组合等方法合理处理后进行生产、绿化、生活等方式综合利用，

其水质应达到相应要求。

3.鼓励金精矿预处理过程产生的酸性废水用于处理氰化尾渣。

4.鼓励将氰化工艺循环水中的硫氰化物转化为氰化物进行回

用。

5.对含氰废水宜采用臭氧法、双氧水法等二次污染少的方法

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6.生活污水宜单独收集并根据其去向合理处理后进行生产、

绿化、冲洗等综合利用，其水质应达到相应要求。

（三）固体废物利用处置

1.采矿废石、浮选尾矿等固体废物的贮存和利用应符合国家

环境保护相应要求。采矿废石应优先用于回填，或作为建材等方

式进行综合利用。鼓励采选过程产生的浮选尾矿用于露天采坑或

井下采空区回填，或作为建材等方式进行综合利用。

2.氰化尾渣等危险废物的贮存、运输、利用和处置应符合《黄

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等国家环境保护的相应要求。氰

化尾渣用于露天采坑或井下采空区回填、水泥窑协同处置、有价

成分回收等资源化利用前，应采用与利用处置方式相适应的预处

理技术，确保满足无害化和风险可控要求。

3.鼓励采用焙烧烟气、工艺废水对氰化尾渣进行无害化处理

等以废治废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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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精炼过程产生的冶炼渣宜返回生产流程再次利用。

（四）其他污染防治

1.噪声污染防治

（1）应通过合理的生产布局减少对厂界外噪声敏感目标的影

响。

（2）对于噪声较大的各类风机、破碎机、球磨机等应采取隔

振、减振、隔声、消声等措施。

2.生态保护

（1）采矿、选矿工业场地应选择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场所

（位置），矿山开采企业应采取种植植被或其他措施，减少水土

流失。

（2）露天开采矿山宜采用“剥离-排土-造地-复垦”一体化

技术。

（3）矿山修复应优先采用原生植物覆盖生态修复技术。

（4）新（改、扩）建及固定设施建设项目应充分考虑有利于

矿山生命周期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恢复的技术及方案。

（5）尾矿库闭库后应进行生态修复，且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结

果确定修复目标，尾矿库场地修复完成后用于土地利用时应符合

相关规定。

四、二次污染防治

（一）应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管理，确保设施、设备正

常运行。对储存、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车间和存在泄漏风

险的装置，应设置防渗事故泄漏液收集池，并配套相应无害化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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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处理设施。

（二）宜采用臭氧法、双氧水法、压榨-反洗-净化法等二次

污染少的方法对回填用氰化尾渣进行预处理。禁止采用因科法、

氯氧化法和降氰沉淀法作为氰化尾渣回填的预处理工艺。

（三）在矿石、采矿废石及采选过程浮选尾矿运输过程中，

应对运输车辆采取防尘、防遗撒措施。

（四）氰化尾渣应单独运输，进行汽车运输过程应采取防扬

尘、防雨、防渗（漏）、防遗撒措施。运输车辆离开氰渣场地前

应对车身进行清洗，清洗后废水应收集后无害化处理或返回生产

过程综合利用。

（五）尾矿库应采取干滩遮盖、洒水降尘或分散排矿、设置

截排洪沟渠、设置挡风抑尘墙（网）等防止尾矿流失或尾矿粉尘

飞扬的措施。

（六）尾矿库应按照贮存尾矿性质进行合理防渗，并在坝外

设置尾矿库渗滤液收集设施及渗滤液应急无害化处理设施。

五、鼓励研发的污染防治技术

（一）智能化矿山开采技术。

（二）矿山井下无轨设备尾气减排及处理技术。

（三）浮选尾矿干排，浮选废水生产车间处理回用技术。

（四）金矿无氰提金及清洁氰化提金技术。

（五）废杂金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技术。

（六）含砷金精矿（金矿石）焙烧烟气的湿法除砷工艺技术。

（七）含汞含金物料（包括废杂金）冶炼废气脱汞技术。



— 9 —

（八）尾矿中有价组分分选回收技术。

（九）高浓度全尾砂充填技术。

（十）金矿石氰化尾渣或浮选尾矿作为建材或井下充填原料

综合利用技术。

（十一）建设期、运营期、服务期满后矿山全生命周期的可

跨界服务的资源转型技术。

（十二）氰化物应急预警和原位快速处置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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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语解释：

（1）金矿采选：指金矿开采和金矿物理选矿的活动，物理选

矿如重选、浮选等。

（2）金冶炼：指用金矿块矿（破碎后的金矿石）、金精矿、

含金物料提炼黄金的生产活动。包括湿法和火法黄金冶炼。

（3）废杂金：指金属状态的含金废料、废件等。

（4）氰化尾渣：指含金物料经氰化浸出、固液分离后产生的

固体废物。主要包括金矿石氰化尾渣、金精矿氰化尾渣和堆浸氰

化尾渣。

（5）臭氧法：也称臭氧氧化法，指利用臭氧氧化去除废水或

氰化尾矿浆中所含氰化物等污染物的方法。

（6）双氧水法：也称过氧化氢氧化法，指在碱性条件下，以

过氧化氢为氧化剂、铜离子为催化剂，去除废水或氰化尾矿浆中

氰化物的方法。

（7）因科法：也称二氧化硫-空气法，指在碱性条件下，以

二氧化硫和空气的混合物为氧化剂、铜离子为催化剂，去除废水

或氰化尾矿浆中氰化物的方法。

（8）氯氧化法：指利用氯系氧化剂氧化去除废水或者氰化尾

矿浆中氰化物，使其分解成低毒物或无毒物的方法。

（9）降氰沉淀法：指利用化学药剂与废水或氰化尾矿浆中的

氰化物反应生成沉淀，使氰化物从液相中去除的方法。

（10）压榨-反洗-净化法:也称固液分离洗涤法，指通过将氰

化尾渣进行水洗、压榨、空气吹脱等物理洗涤过程，将氰化尾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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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所含氰化物及其它有价成分洗脱出来再次利用，同时实现氰化

尾渣的无害化治理的方法。

（11）难处理金矿石：指金矿石具有以下叙述特点一个或以

上的属于难处理金矿石：①金与黄铁矿化、硅化关系密切；②金

矿物颗粒微细呈包裹状态；③矿石含有机炭类“劫金”物质；④

矿石含耗氧、耗氰化物类物质；⑤金矿物表面钝化或金以难溶化

合物形式存在。

（12）选矿专家系统：指自动获取生产信息，智能分析并模

仿最好的操作人员进行控制行为的智能化控制系统。

（13）可跨界服务的资源转型技术：在本政策中指非资源采

选领域（如旅游、生态景观等）的转型开发技术。


